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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7年 10月 9日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吉尔吉斯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致意，并谨此通报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

号和第 1747（2007）号决议各项规定而采取步骤的情况（如下）。 

 吉尔吉斯斯坦一贯特别注意确保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得到执行，并严格遵守

其规定。 

 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已把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的某些额外措施迅速

通告所有有关的国家执行机构，而且国家当局将以上述安全理事会决议为指南。 

 吉尔吉斯共和国打算继续与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密

切合作，以满足上述决议的要求。 

 

 


